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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公民與社會」Q&A 
97.01.27 定稿 

一、關於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之修訂理念 
Q1：為何要進行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 

A1： 

自 95 課綱實施後，教育部與大學招聯會陸續公布將於 98 年起將本科列入大

學指定考科。由於適逢我國處於多元發展與政治轉型，各界有很多建議，咸認「公

民與社會」課程不但對於未來公民的養成有重要影響，而且列入指考之後，對於

學校教學活動與學生升學權益影響更深。在此變遷情形下,根據既有 95 課綱的基

礎，斟酌回應各界期望與建議，配合高中各科課程綱要之編修，同時進行修訂本

科的修訂工作。 

 

Q2：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理念為何？ 

A2：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科課程修訂理念如下： 

（一）以社會科學相關領域為基礎，培養學生具備心理、社會、文化、政治、

道德、法律、經濟、永續發展等多面向公民基本知識與價值。 

（二）學習認知青少年後期自我與成長意義，面對未來，發展出能欣賞他人、

關懷社區、尊重社會文化差異、認同民主國家、珍視法治與普世人權

以及追求經濟永續發展等相關的價值觀念。 

（三）增進參與公生活所需的各項行動能力，如：思考、判斷、溝通等。 

 

Q3：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為何？ 

A3： 

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如下： 

（一）依循 95 課綱之精神，明示「公民與社會」與社會科學相關知識的關

連性，肯定公民知識、德行、能力三面向並重之目標。 

（二）搭配課程目標，將 95 課綱的核心能力精簡、重組，並提出較明確的

項目與內容。 

（三）必修課程的「活動時間」比例增加為 25%，一方面可以減輕學生課程

學習的份量，一方面可鼓勵教師運用多元創新的教學方法。 

（四）必修階段的每一單元，增列該單元的整體說明，以及加強單元間、單

元內的體系與關連性，並增加課綱內容細目說明份量。 

 

二、關於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 
Q4：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原則是什麼？ 

A4： 

（一）銜接原則 

以「95 課綱」作為修訂的基礎並參酌「國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社會

領域」，在課綱修訂過程中與其研修小組進行交流討論。 

（二）整合原則 

注意小組委員中，不同學科專家學術專業與高中教師實務經驗的整

合問題，例如透過分組與跨組合作，強調共識與民主議決程序。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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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課綱小組召集人聯席會議」進行各科橫向比對與協調，以學生

的學習互補與區隔為要，避免課綱內容非必要的重複。並且注意「同

一單元內部」與「不同單元之間」知識學理的循序發展，以及價值

引導的整合，最後並融入「海洋能力指標」相關議題。 

（三）廣徵意見、集思廣益原則 

1.由「學科中心」蒐集社會各界意見，並透過學科中心舉辦的分區「公

民教師研習會」配合課綱專案小組成員，動態蒐集並廣納高中老師

意見。六月份課綱專案小組舉辦多場焦點座談與北中南區公聽會，

聆聽社會各界對修訂課程綱要修訂之建議。 

2.透過「學科中心」留言版與全國十場的「公民與社會」科教師研習

座談會，考慮教師實際教學經驗與反映，作為課綱修訂的參考。 

3.針對特殊疑問，請教相關學者專家。 

4.尊重課綱審議委員之修改建議與釐清要求。 

 

Q5：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重點為何？ 

A5： 

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的修訂重點如下： 

（一）目標與核心能力明確化，確定本科與社會科學的結合，知識、價值、

實踐能力並重的修訂方向。 

（二）必修課程的學分數、排課原則遵循 95 課綱，唯活動時間所占比例由

20%增加為 25%；選修課程的學分數、排課原則與活動時間，皆依循

95 課綱規定。 

（三）在教材綱要部份，調整單元順序、進行內部整合及部分課程減重，

並因應須要增加課綱內容相關說明，使課綱得以更明確呈現。 

 

三、關於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之修訂過程 
Q6：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有哪些人參與修訂？ 

A6： 

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修訂委員會計有十五名成員，包括課程專家一人，教

育、心理背景專家一人，學科專家背景七人，高中教師六人。另，曾為「95 課

綱」編定委員六人，具有「95 課綱」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之編輯以及審定經驗者

八人，參與或曾參與「國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研修者三人，各師培中心教授四

人，具備公民與社會種子教師背景者三人，加上四場焦點座談（計二十人次出

席），與「北、中、南區」公聽會（共約七十人次出席），提供眾多修訂建議。此

外課綱小組雖屬臨時編組，經費有限且工作時程甚短，惟委員戮力合作並獲得台

南一中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中研院社會所之支持，終得以勉力完成。 

 

Q7：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是如何進行修訂的？ 

A7： 

本委員會接受教育部委辦成功大學教育學院李坤崇教授召集「普通高級中學

各科課程綱要召集人聯席會議」之督導檢核，提出相關工作計畫。由於公民與社

會學科涉及心理、社會、文化、道德、法律、政治、經濟、環境永續等不同專業

背景知識。在工作進行中，委員會採取先依單元分組分工，分組另設小組召集人，

統整小組成員意見，然為求達到整合目的，小組成員多為跨組參與，且有重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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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時，委員會大多以共識決與提案表決的方式進行。修訂計畫期間，共召開 16

次委員會議，透過電子郵件往返討論約 300 封郵件。 

 

四、關於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 
Q8：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有何差異？ 

A8： 

（一）相較於 95 課綱，本課綱應可更突顯高中階段「公民與社會」學科的

基本特色，理由說明如下： 

1.強調「公民與社會」須以社會科學相關領域為知識基礎。 

2.與高中「家政」、「健康與護理」、「全民國防教育」、「生命教育」、「生涯

規劃」等科目，進行課程內容區別。 

3.課綱設計加強公民知識、德行、實踐能力三方面的搭配，並思以高中生

從青少年後，過渡到成年初期發展階段的學習需要進行設計。 

4.增強不同單元之間以及必修課程、選修課程之間，發展階段的相互聯繫

與內部整合。 

5.結合「目標」、「核心能力」、「時間分配」、「教材綱要」、「實施方法」等

相關說明，提供更具體指引，加強彰顯本課程的基本特色。 

（二）對單元順序、單元名稱進行必要的調整 

1.將 95 課綱必修單元一「心理、社會與文化」調整為修訂課綱單元一「自

我、社會與文化」。取消「心理」之名稱，改為「自我」，以更切合高中

生成長階段的學習需要。 

2.將 95 課綱必修單元三「政府與民主政治」調整為修訂課綱單元二「政

治與民主」由於「政治與民主」為公民學習的重要內容，如此，高一上、

下學期的連續學習，有助於奠定「培養成為公民」的基礎。 

3.將 95 課綱必修單元二「教育、道德與法律」調整為修訂課綱單元三「道

德與法律規範」，讓學習範圍更為聚焦。 

綜合言之，此次調整大部分考慮在於一、「減重」的需要，二、增加活動時

數而引發必要的單元重組或調整，致「新增」、「替換」的內容較大，但並無新增

的社會科學科目。 

 

五、關於修訂課程綱要如何與 95 課綱的課程銜接問題及其補救方式 
Q9：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課程銜接有無困難？若有困難如何

補救？ 

A9： 

（一）修訂課綱刪除一些教師與專家學者反映較難較深的課題，例如單元四

「經濟與永續發展」，刪除約三分之一的內容。對於教師與學生來說，

應該可以減輕學習負擔。其銜接問題由於 95 課綱預定於 98 年納入指

考，將來指考範圍涉及 95 課綱以及修訂課綱內容不一致的問題，將如

何處理，仍須要專案研議處理。 

（二）修訂課綱同時納入一些新的材料，以修訂課綱單元一為例，雖然新增

加有關「成年禮」、「公民參與」、「人權」、「媒體識讀」等養成學生成

長為現代公民之相關知識與意識，但在知識難度、發展邏輯、以及其

可同理心理解的程度上，應仍能接續原 95 課綱之類似深淺程度，且更

合理。對於公民與社會教師而言，固可能因此須做部分知識、常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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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如學習瞭解新課綱之背後用意，但並不困難，應可透過一般的

教師研習、教學交流、專家講座等，即足以銜接。 

（三）「公民與社會」學習過程強調「活動設計」的教學功能。修訂課綱較

95 增加活動時數，每學期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可利用，為了設計有公民

教育意義的活動，教師責任相對增加。如何促進教師靈活運用新增加

的時數，提升教學能量與品質，建立更佳的教師研習配套設計，可透

過「學科中心」於新的研習計畫中協助進行。 

（四）教育主管當局應加強對「學科中心」的研習功能的支持與輔助，並鼓

勵不同的區域間形成教師研習團隊，促進修訂課程在教師階層間的落

實。 

（五）雖然一綱多本政策開放教科書編寫，但仍要能避免各界因為詮釋落差

太大，造成不必要的社會成本與學習落差。所以主管單位應需要特別

鼓勵（加強）課綱小組與書局編輯團隊，以及與未來教科書審定小組

間之溝通說明。 

 

Q10：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師資培育有無必要調整？若應調

整如何處理？ 

A10： 

（一）「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在因應 95 課綱施行後的補修學分與認證之後，

應鼓勵其繼續進修社會科學相關知識，但無須再重新辦理認證。 

（二）有鑑於 95 課綱施行以來，各界對於公民知識、德行、能力三方面如

何求平衡發展，以及對於如何與社會科學知識結合的問題，看法有歧

異；是以師培中心在課程設計方面，須更能面對學科轉型，加強研發

公民價值與實踐教育與社會科學教育的結合，或者思考社會科學相關

領域，又如何加強其與公民養成教育結合的問題，而在此同時，亦應

留意社會對於多元價值教育的期待。 

 

六、其他 
Q11：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中的教材教學時間是否減少？ 

A11： 

學分數無變動，但由於「活動時間」所占比例由原來的 20％增加至 25％，

所以教材教學時間，亦相對減少以為因應。 

 

Q12：若有些教師認為公民與社會教材教學時間不足，該如何處理？ 

A12： 

如教材教學時間不足時，可利用各校教學研究會討論，斟酌利用「活動時間」

進行補救。 

  


